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教師工作守則參考事項北.中.南區公聽會
一、緣起

「工會法」於99年6月23日經總統令修正發布，確定教師亦具有勞工身分。
「工會法」修正發布後，教師的職掌、角色已與以往不同，且教師法第16條中明文規定：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作或活動。雖然現行有教師聘約準則規範教師的工作內容，但教師的工作範圍到底到哪裡？除了學校安排的課程做授課外，於擔任導護工作、晨間維持早自習秩序、指導學生參加競賽等，這些看似應屬為教師工作範疇，卻是引發教師與學校行政對立之處，因這些事項皆未在工會法、教師法、各縣市政府之教師聘約準則及各校之教師聘約明確列出，是否為教師之工作內容，而教師應該做到的事項為何，抑或其相關之配套，在在皆讓教師的工作存在模糊不清的空間。
社會對教師的期望已經改變，訂定工作守則參考事項，可讓教師在工作上有所依循，因應各界期待，還能解決教師工作時間無限延長的問題；加上現在管教學生動輒得咎的難處，教師承擔很多法律責任，工作守則可以明確的釐清教師的法律責任，避免教師承擔過多，且為因應《工會法》於今年5月1日上路，讓教師在職責劃分上可以有所依循、避免混淆。
教師工作守則不應包山包海，不應只導向「是不是老師的責任」，而要「回到校園圍牆內」，從維護學生受教權角度出發，討論教師必要的工作項目。

全國家長團體聯盟將邀請各縣市家長團體、教師團體、校長團體及專家學者等代表，整合各界相關建議與期待，廣納多方意見，研擬最適宜之教師工作守則參考事項，以利確保學生之受教權，並保護教師之工作權，以達勞（教師）、資（家長、學生）雙方最大利益。
二、目標

（一）確保學生之受教權。

（二）保護教師之工作權。
三、辦理單位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全國家長團體聯盟

承辦單位：新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苗栗縣家長協會、高雄市家長教育改革協會

協辦單位：新北巿中小學家長協會教育議題委員會、新北巿中小學家長協會大淡水區總會、新北巿新興國民小學、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國立鳳新高級中學
四、公聽會時間、地點及對象
1.公聽會時間及地點：

南區：100年6月15日（三）上午8：30-12點
國立鳳新高級中學（830高雄市鳳山區新富路257號）
北區：100年6月19日（日）上午8：30-12點

新北巿新興國民小學（251新北市淡水區新興街123號）
中區：100年6月19日（日）下午2：00-5：30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菁莪館視聽教室（360苗栗市福麗里電台10號）
2.對象：家長、教師、校長及各界人士。
3.公聽會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負責人

	30
	報到
	

	15
	教師工作守則草案說明
	謝國清理事長

	45
	各界人士觀點說明
	張榮輝理事長（校長協會代表）

教師協會代表～邀請中

	10
	休息
	

	90
	綜合座談
	北：王欽益理事長

中：林佛樹理事長

南：李忠霖理事長

謝國清理事長

張榮輝理事長

教師協會代表～邀請中

	20
	結論統整
	北：王欽益理事長

中：林佛樹理事長

南：李忠霖理事長

	
	歸賦
	


五、報名資料
請上全國家長團體聯盟網站（www.napo.org.tw）報名：線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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